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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饲料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７６)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湖南九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湖南省畜牧水

产事务中心、湖南师范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印遇龙、江书忠、肖淑华、罗佳捷、万丹、杨建武、李铁军、何流琴、倪姮佳、黄瑞林、

杨哲、周锡红、汤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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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目前,生猪养殖业呈高度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同时面临着污染负荷高、饲料资源利用率低的态势,也
存在饲料蛋白资源短缺的突出问题.在国家“双碳”战略的驱动下,低碳、生态已然成为生猪养殖行业的新

风向.近年来,猪低蛋白日粮配制、矿物元素源头减量等新技术体系日趋完善.与传统配制技术相比,这
些新技术的推广不仅能显著降低饲料蛋白质、矿物元素的投入,还能减少养殖废弃物中氮、磷、矿物元素的

排放,促进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本文件是在国家“双碳”战略背景下提出,以低蛋白日粮配制技术和矿物元素源头减量技术为核心,以

GB/T５９１５—２０１８«仔猪、生长育肥猪配合饲料»、GB/T３９２３５—２０２０«猪营养需要量»为基础,进一步限定

配合饲料中蛋白质、矿物元素等营养物质的水平.这对推动饲料产业技术革新、提高养殖效益、保护生态

环境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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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用配合饲料通用要求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猪用配合饲料的技术要求、饲料加工、使用要求和应用效果,描述了采样、检验方法、检
验规则、标签、包装、运输与储存和保质期,同时给出了产品分类.

本文件适用于猪用配合饲料的生产与管理.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
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５９１５　仔猪、生长育肥猪配合饲料

GB/T６４３２　饲料中粗蛋白的测定　凯氏定氮法

GB/T６４３６　饲料中钙的测定

GB/T６４３７　饲料中总磷的测定　分光光度法

GB/T８１７０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１０６４８　饲料标签

GB１３０７８　饲料卫生标准

GB/T１３８８５　饲料中钙、铜、铁、镁、锰、钾、钠和锌含量的测定　原子吸收光谱法

GB/T１４６９９１　饲料 采样

GB/T１８８２３　饲料检测结果判定的允许误差

GB/T１８８６８　饲料中水分、粗蛋白质、粗纤维、粗脂肪、赖氨酸、蛋氨酸快速测定　近红外光谱法

GB/T３９２３５　猪营养需要量

３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４　产品分类

根据饲喂阶段不同进行分类,产品分类见表１.

表１　产品分类

饲料名称 饲喂阶段

仔猪前期配合饲料 断奶后前２周

仔猪后期配合饲料 断奶２周后至＜２５kg
生长育肥猪前期配合饲料 体重２５kg~＜５０kg
生长育肥猪中期配合饲料 体重５０kg~＜７５kg
生长育肥猪后期配合饲料 体重７５kg~＜１００kg
生长育肥猪末期配合饲料 体重１００kg至出栏

妊娠母猪配合饲料 妊娠期

哺乳母猪配合饲料 哺乳期

５　技术要求

５１　饲料原料

５１１　饲料原料应符合农业农村部«饲料原料目录»的规定.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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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２　新饲料原料和进口饲料原料应符合农业农村部«新饲料和新饲料添加剂管理办法»«进口饲料和饲

料添加剂登记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５１３　饲料原料宜充分利用农副产品或青绿饲料等地源性饲料.

５１４　可采用微生物、酶制剂或菌酶联用发酵技术预处理不易消化的饲料原料.

５２　饲料添加剂

５２１　饲料添加剂产品应符合农业农村部«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的规定.

５２２　饲料添加剂的添加量应符合农业农村部«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的规定.

５２３　新饲料添加剂和进口饲料添加剂应符合农业农村部«新饲料和新饲料添加剂管理办法»«进口饲料

和饲料添加剂登记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５２４　应购自取得饲料生产许可证和相应资质的生产企业,或取得进口饲料添加剂登记许可证的供

应商.

５２５　宜选用矿物元素络(螯)合物、植物提取物、酶制剂、微生物、酸度调节剂等饲料添加剂.

５３　饲料配制

５３１　饲料生产企业应建立猪低蛋白日粮配制技术体系,可应用但不限于猪低蛋白日粮净能需要量、净
能赖氨酸平衡模式、主要限制性氨基酸平衡技术.

５３２　饲料生产企业应建立饲料添加剂精准配方和规范使用模式.

５３３　饲料中氨基酸、净能等主要营养指标的达成量按 GB/T５９１５或 GB/T３９２３５的规定执行.

５３４　各阶段配合饲料营养参数控制指标见表２,其他营养成分指标按GB/T５９１５或GB/T３９２３５的规

定执行.

表２　生猪各饲养阶段配合饲料限制性营养参数控制指标

指标
仔猪前期

配合饲料

仔猪后期

配合饲料

生长育肥猪

前期配合

饲料

生长育肥猪

中期配合饲料

生长育肥猪

后期配合饲料

生长育肥猪

末期配合饲料

妊娠母猪

配合饲料

哺乳母猪

配合饲料

粗蛋白质,％ １７０~１９０ １５０~１７０ １４０~１６０ １３０~１５０ １１０~１３０ １００~１２０ １２０~１５０ １５０~１７５
钙,％ ０５０~０７０ ０５０~０７５ ０５０~０７０ ０５０~０７０ ０５０~０６５ ０４５~０６０ ０５２~０７８ ０６２~０８４

总磷,％a ≤０７０ ≤０６０ ≤０５５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４５ ≤０５６ ≤０６５
铁,mg/kg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１５０ ≤１５０ ≤１５０ ≤２００ ≤２００
铜,mg/kg ≤２５ ≤２５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１５ ≤１５
锌,mg/kg ≤１１０b ≤１１０ ≤７０ ≤７０ ≤７０ ≤７０ ≤９０ ≤９０
锰,mg/kg ≤６０ ≤６０ ≤４０ ≤４０ ≤４０ ≤４０ ≤６０ ≤６０

　　注:各理化指标的干物质折算基础统一按照８８％.

　　a　总磷的含量已经考虑了植酸酶的使用.
b　允许以氧化锌或碱式氯化锌的形式添加至１５００mg/kg(以锌元素计).

５４　卫生指标

应符合 GB１３０７８的要求.

６　饲料加工

应探索和采用有利于环境的饲料或饲料配方相适应的加工工艺.

７　使用要求

７１　饲养过程中不应额外添加矿物元素添加剂.

７２　应使用与产品标签饲喂阶段相符合的产品.

７３　应建立饲料等投入品入库和使用记录档案.

７４　应使用能最大限度提高利用效率的饲喂技术.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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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应用效果

应用配合饲料产品时,瘦肉型、脂肪型和肉脂型仔猪和生长育肥猪的生产性能,妊娠母猪及哺乳母猪

的繁殖性能应达到或优于 GB/T３９２３５的要求,氮、磷排放降低１０％以上,微量元素排放降低５０％以上.

９　采样

按 GB/T１４６９９１的规定执行.

１０　检验方法

１０１　粗蛋白质

按 GB/T６４３２或 GB/T１８８６８的规定执行,其中 GB/T６４３２为仲裁法.

１０２　钙

按 GB/T６４３６的规定执行.

１０３　总磷

按 GB/T６４３７的规定执行.

１０４　铁、铜、锌、锰
按 GB/T１３８８５的规定执行.

１０５　其他的营养指标

按 GB/T５９１５中规定的试验方法执行.

１０６　卫生指标

按 GB１３０７８中规定的试验方法执行.

１１　检验规则

１１１　组批

以相同原料、相同生产工艺、连续生产或同一班次生产的同一规格的产品为一批,每批不得超过２００t.

１１２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为外观和性状、粗蛋白质.

１１３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为第５章规定的所有项目.在正常生产情况下,每半年至少进行１次型式检验.有下

列情况之一时,亦应进行型式检验:

a)　产品定型投产时;

b) 生产工艺、配方或主要原料来源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c) 停产３个月以上,重新恢复生产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e) 饲料行政管理部门提出检验要求时.

１１４　判定规则

１１４１　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该批次产品合格.

１１４２　检验结果中有任何指标不符合本文件规定时,可自同批产品中重新加一倍取样进行复检.复检

结果即使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文件规定,则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微生物指标不得复检.

１１４３　检验结果判定的允许误差按 GB/T１８８２３的规定执行(卫生指标除外).

１１４４　各项目指标的极限数值判定按 GB/T８１７０中修约值比较法执行.

１２　标签、包装、运输与储存、保质期

１２１　标签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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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GB１０６４８的规定执行.

１２２　包装

包装材料应清洁卫生、无毒、无污染,并具有防潮、防漏等性能.

１２３　运输

１２３１　运输工具应消毒、清洁、干燥.

１２３２　使用罐装车运输的应专车专用,附产品标签和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

１２３３　不应使用运输动物的车辆运输饲料产品.

１２３４　运输中应防止包装破损、日晒、雨淋;不应与有毒有害物质混装混运.

１２４　储存

产品储存于通风干燥处,防止日晒、雨淋;不应与有毒有害物品或其他有污染的物品混储.

１２５　保质期

未开启包装的产品,在规定的包装、运输和储存条件下,产品保质期应与标签标识的保质期一致.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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